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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浔阳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征求《九江市浔阳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意见的函
各街道、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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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区应急管理局草拟的《九江市浔阳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发给你们征求意见，请于2023年9月15日上午11：00前以书面形式（盖章）和电子邮件形式报送到区应急管理局（B617室），逾期未报者，视为无意见。

联系人：曾琴

联系电话：8232568

邮箱：（xyqqxfy@163.com）
附：《九江市浔阳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
浔阳区应急管理局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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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浔阳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征求意见稿）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完善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提高气象灾害防范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减轻或者避免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安康提供坚强保障。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国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九江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九江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浔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九江市浔阳区行政区域内发生或即将发生，并对本行政区域产生影响或即将产生影响的暴雨、暴雪、台风、寒潮、大风、冰冻、高温、大雾、干旱等9类气象灾害的防范和应对工作。

因气象因素引发水旱灾害、地质灾害、重污染天气、大面积停电、交通中断等次生衍生灾害及可能导致的事件的处置，按相关区级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涉及跨本区行政区域，或超出本区处置能力需要由市级负责处置的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依据《九江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处置。

1.4  工作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出发点，全面加强应对气象灾害的体系建设，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2）预防为主、科学高效。实行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相结合，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和防御标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3）依法规范、部门联动。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职责，做好气象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加强各单位、各部门的信息沟通，做到资源共享，使气象灾害应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运转协调。

（4）分级管理、属地为主。根据灾害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对气象灾害实施分级管理。在浔阳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各街道负责本辖区气象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领导机构

区气象灾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指挥长由区人民政府分管气象工作副区长担任，副指挥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主要职责如下：

（1）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统一指挥全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负责我区气象灾害防御和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组织领导、综合协调和督办检查。
（2）启动、终止全区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3）研究落实应对气象灾害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意见；组织召开我区气象灾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会议，部署我区气象灾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研究解决相关问题。
（4）督促、检查、指导全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5）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2  办事机构

“区指挥部”下设浔阳区气象灾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指挥部办公室”），作为区指挥部的常设办事机构，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分管副局长兼任。主要职责如下：

（1）承担区指挥部日常工作。全面掌握上级有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指示和部署，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意见、实施办法，制定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2）负责组织协调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工作，联络专家组，组织气象灾害趋势会商，分析研判气象灾害影响程度和范围，及时向区指挥部汇报；

（3）负责根据气象灾害预警和会商研判情况，向区指挥部提出应急响应启动、变更和终止建议；

（4）根据区指挥部决定，负责启动、变更或终止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5）组织编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6）组织实施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气象灾害防御评估总结，以及气象灾害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审核上报工作；负责指挥部会议筹备、文件起草、简报编发，承担上传下达、信息反馈等工作，确保指挥部政令畅通。
（7）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成员单位及职能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区发改委、区财政局、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区武装部、区消防救援大队、区民政局、区科技局、区工信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局、浔阳生态环境局、区教育体育局、区卫健委、区城市管理局、浔阳公安分局、城市港口分局、交警一大队等单位为指挥部成员单位，其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各成员单位确定1名副科级干部担任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联络员，负责与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联络。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成员单位成立气象灾害防御专家组，制定专家组职责和工作方案。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增加有关部门参加。

成员单位主要职责如下：

1．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在应急体系、综合防灾减灾规划中统筹考虑气象灾害防御和人工影响天气建设项目。与市市气象部门建立完善气象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协同做好气象灾害防御检查和雷电防护、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监督检查。负责提供火灾等自然灾害信息。负责组织指导开展火灾扑救工作，协同做好人工增雨等工作。支持配合有关部门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气象灾情综合调查、评估工作。负责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街道社区建设内容，配合有关部门督促落实社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发生重特大气象灾害时，指导当地按规定设置避难场所和物资供应点，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
加强与市气象局协调沟通，做好我区气象灾害信息的收集、分析、评估、审核和上报工作。组织实施气象灾害防御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负责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2．区发改委：协同做好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纳入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工作。积极支持我区气象灾害防御、人工影响天气建设项目建设，并积极争取国家对我区建设项目的支持。

3．区财政局：负责将我区气象灾害应急预警工作所需的人员、办公、业务及维持等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要求，统筹安排相关经费。配合市气象部门争取国家财政气象灾害应急与人员经费。

4．市港口航运局城东港区分局、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市交警一大队：在交通运输专项规划及推进交通运输重大项目建设中统筹考虑气象灾害防御建设项目。建立公路水路气象灾害联报联防工作制度，协同做好公路人工影响天气消雾试验工作。发生重特大气象灾害时，负责指导公路和水运交通设施的运行安全和灾损恢复工作，组织调配紧急抢险和撤离人员所需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

5．区民政局：负责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6．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和农业项目建设中统筹考虑气象灾害防御和人工影响天气建设项目。负责收集和提供我区农业生产、农业灾情等有关资料。与市气象部门联合建立完善气象及其次生灾害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负责组织开展农业抗灾救灾工作，协同做好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和人工增雨抗旱、防雹减灾等工作。

7．区住建局：与市气象部门联合建立完善气象灾害应急联动机制，组织做好在建工程、重大项目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发生重特大气象灾害时，指导各地对受损房屋建筑进行安全可靠性鉴定。

8．区自然资源分局：在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城市和村镇规划中统筹考虑气象灾害防御和人工影响天气建设项目，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考虑气象灾害防御建设项目用地。与市气象部门联合建立完善气象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重点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工作。负责提供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灾害发生信息、气象灾害普查和防御所需地理信息数据等资料。

9．浔阳生态环境局：与市气象部门联合建立完善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负责收集和提供我区城市空气质量、生态环境信息等资料，协同做好降低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等级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10．区卫健委：与市气象部门联合建立完善气象及其次生、衍生灾害应急联动机制。负责组织气象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突发区域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传染病预防控制、心理危机干预和健康教育等处置工作。

11．区教育体育局：与市气象部门联合建立完善气象灾害应急联动机制。负责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学校有关教育内容。负责培养、提高学生气象灾害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负责重特大气象灾害发生时在校学生的安全和疏散工作。

12.区城市管理局：加强城镇内涝灾害风险预警工作，指导各地对灾区城市被破坏的给排水等市政设施进行抢排险。

13．浔阳公安分局：负责协同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事故调查、善后处理工作。与市气象部门联合建立完善气象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发生重特大气象灾害时，负责灾区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秩序和气象灾害应急车辆的交通疏导工作，协助组织灾区群众紧急转移。

14.区工信局：负责指导和协调功能区和有关企业的气象灾害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功能区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等工作。

15.区科技局：对接市科技局，为气象灾害防御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支撑；并推进气象科普活动。
16.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消防等救援力量参加抢险救援救灾。

17.其他相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做好相应工作。
2.4  专家组

区指挥部办公室应成立重大气象灾害应急专家组，完善相关咨询工作机制，为重大气象灾害应对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可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专家组成员直接参加重大气象灾害的具体应急处置工作。要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适时调整专家组成员。主要职责：

（1）对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的启动或终止提出建议；

（2）对气象灾害的防范及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3）为公众提供有关防御知识和技术咨询；

（4）承办指挥部及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2.5  街道和功能区气象防灾防御组织机构

街道、城东工业基地等功能区要明确承担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由街道、城东工业基地等功能区主要负责人负责属地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在上级党委、政府和指挥部领导指挥下，做好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2.6  应急联动机制

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应建立气象及气象次生、衍生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服务部门联动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做到资源共享，实现气象灾害预警服务与各部门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衔接，使气象灾害应对工作规范有序、运转协调。

（1）根据气象防灾减灾工作需要，明确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责任部门，并确定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或具体管理人员为本部门气象灾害防御联络员。组织制定本部门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2）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向联络员和相关单位发送天气趋势信息；遇突发性、灾害性、转折性天气，及时提供气象灾害监测和预报预警信息，以及可能发生的气象灾害影响评估信息。定期或不定期征求指挥部成员单位对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

（3）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建立联络员定期会晤制度，每年定期组织召开联络员会议。负责建立气象灾害防御多部门联合会商和新闻发布会制度。

（4）根据气象灾害防御工作需要，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加强信息共享，按照相互合作、共同促进原则，组织开展跨市、跨部门的气象灾害联合监测预报预警，积极开展气象灾害及次生、衍生灾害影响成因分析和防御对策联合研究。

3 监测预警

3.1  监测预报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和市气象局联系，提供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区指挥部其它成员单位应及时提供与气象灾害有关的水情、旱情、地质险情等灾情监测信息，实现实时监测和动态信息共享。街道及功能区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防御的需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设施和信息平台建设。
3.2  气象灾害预警

气象灾害预警是面向区委、区政府决策指挥部门，用于应急准备、安排部署和部门联动，是启动本预案的重要依据。预警内容侧重短期时效（24-72小时）内范围较大、灾害影响严重的气象灾害。将气象灾害预警设为4个级别，由高到低分为一级（特别严重）、二级（严重）、三级（较重）、四级（一般）。气象灾害预警等级分级标准详见附则。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气象灾害预警的制作与发布工作，及时报送区委、区政府，通报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
3.3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公众服务产品，主要面向社会公众发布，针对本地突发、局地性的气象灾害的预报预警及公众防御，同时为我区决策指挥部门、涉灾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决策支持。预警信号内容侧重于短时临近时效（一般提前0-24小时发布）。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我区的预警信号发布、解除与传播的管理工作。

3.4  预警信息传播

通讯、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社交媒体、公共显示屏等媒体和运行单位要与市气象部门建立快捷畅通的传播机制，收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发布的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后，应当及时无偿地向公众传播，并标明发布时间和气象台站的名称。

街道办事处、社区、功能区在收到区应急管理局发布的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号后，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向本辖区公众广泛传播。城镇要利用户外电子显示屏等公共传播手段及时传播预警信息，加大预警信息播出频次，扩大覆盖范围。农村地区应充分发挥综合信息服务站和信息员的作用，利用大喇叭、鸣锣等多种手段及时向村民传递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对特殊人群、特殊场所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传播方式。
学校、医院、企业、矿区、车站、机场、高速公路、港口、码头、旅游景点等管理单位应当利用电子显示装置、公众广播、警报器等设施，及时向公众传播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广播、电视、报纸等公共媒体和电信运营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面向社会公众及时广泛免费传播预警信息。各级通信管理和运营部门要根据气象预警信息，畅通气象预警信息发布绿色通道，适时启动面向公众手机短信的全网发布。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前，要及时通知相关地方和部门，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前公告。

区政府应完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提高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提升预警信息靶向精准发布能力，以最快速度实现最广人群有效覆盖。

3.5  预警信息响应

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后，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本行业气象灾害影响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控制措施；各地、各部门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预警等级和应急预案，及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等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按职责收集和提供气象灾害发生、发展、损失以及防御等情况，按要求及时、准确向区指挥部报告。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向区政府及上级主管机构报告。信息报送应贯穿于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全过程。
4.2  会商研判

当市气象台预报将出现灾害性天气过程并对我区有明显不利影响，或灾害性天气过程已经影响我区并将持续发生时，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有关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召开应急天气会商，分析研判灾害性天气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按照《气象灾害预警标准》，制作和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为区指挥部开展应急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4.3  响应启动流程

按照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的程度、范围和发展趋势，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级别由重到轻分为一级（特别重大）、二级（重大）、三级（较大）、四级（一般）四个等级。

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分别发布不同预警级别时，按照最高预警级别灾种启动应急响应。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均没有达到预警标准，但可能或已经造成损失和影响时，根据不同程度的损失和影响，在综合评估基础上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一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结束由区指挥部提出请示，经区指挥部指挥长审定，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以区人民政府的名义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命令。

二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结束由区指挥部提出请示，经区指挥部副指挥长审定，报请区指挥部指挥长批准，以区指挥部的名义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命令。

三、四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结束由区指挥部办公室提出请示，经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审定，报区指挥部副指挥长批准，以区指挥部的名义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命令。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区指挥部办公室应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及专家召开气象灾害防御会商会，综合研判并提出应急响应的具体建议：

（1）区应急管理局发布重大气象灾害预警；

（2）已发生与气象因素密切相关的重大灾害并造成严重损失。

（3）气象灾害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对敏感人群产生影响，引起较大社会反应；

（4）应急响应期间需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和范围或解除应急响应。

4.4  响应行动

当启动应急响应后，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进入应急响应状态，根据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情况随时更新预报预警并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同时依据需求提供专项气象应急保障服务。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密切关注灾情，针对不同气象灾害种类及其影响程度，及时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共同开展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4.4.1  一级应急响应

1）当发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启动气象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1）区指挥部发布重大气象灾害一级预警；

（2）按照市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或其它需要启动一级响应的情况。

2）一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政府统一指挥调度我区有关应急力量和资源，实施应急处置。
（2）指挥长主持召开区指挥部会商会，部署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区指挥部各成员参加会议。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做好相关信息报送工作，响应期间每日向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报告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情况，重大气象灾害影响和应对情况应在第一时间报告。。

响应期内，区指挥部每天召开一次会商会，由指挥长主持，相关成员单位参加。

（3）区指挥部将启动应急响应及相关情况迅速上报市指挥部、区委、区政府，并通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和社会公众通报有关情况。

（4）指挥长坐镇指挥部指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加强应急值守，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区指挥部成员及联络员保持联络畅通。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每日17时前向区指挥部报告本部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情况，重要信息及时报告。区应急管理局每天不少于3次向指挥长报告天气情况。

（5）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做好以下工作：督促指导有关地区、有关单位落实防御措施，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制定并组织实施应急救援方案，协调有关地区、有关单位提供应急保障，调度各方应急资源；组织协调有关专家和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组织协调三大通信运营商做好气象灾害应急信息发布工作；做好灾情统计、新闻发布，以及舆情引导；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灾情、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4.4.2  二级应急响应

1）当发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启动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区指挥部发布重大气象灾害二级预警；

（2）按照市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或其它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情况。

2） 二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相关街道、功能区和指挥部及区指挥部成员单位通报关于启动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的命令及有关情况，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指挥长或副指挥长主持召开区指挥部会商会，指挥部有关成员和专家参加，分析灾情发展趋势，全面部署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明确工作重点。区指挥部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实施指挥和协调。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按照职能分工指挥和协调本系统相关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各街道、功能区按本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应急响应程序做好指挥和协调工作。

响应期内，区指挥部每2天召开一次会商会，由指挥长或副指挥长主持，相关成员单位参加。

（3）区指挥部将启动应急响应及相关情况迅速上报市指挥部、区委、区政府，并通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和社会公众通报有关情况。

（4）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坐镇区指挥部指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加强应急值守，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区指挥部成员及联络员保持联络畅通。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每天17时前向区指挥部汇报本部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情况，重要信息及时报告。区应急管理局每天不少于2次向指挥长报告天气情况。

（5）区指挥部要做好以下工作：对有关地区、有关单位提出具体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要求；督促指导有关地区、有关单位落实防御措施，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制定并组织实施应急救援方案，协调有关地区、有关单位提供应急保障，调度各方应急资源；组织协调有关专家和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组织协调三大通信运营商做好气象灾害应急信息发布工作；做好灾情统计、新闻发布，以及舆情引导；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灾情、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4.4.3  三级应急响应

1） 当发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启动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区指挥部发布重大气象灾害三级预警；

（2）按照市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或其它需要启动三级响应的情况。

2） 三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相关街道、功能区和指挥部及区指挥部成员单位通报关于启动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的命令及有关情况，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由副指挥长主持召开区指挥部会商会，部署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区指挥部各成员参加会议，分析灾情发展趋势。指挥部副指挥长实施指挥和协调。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分管领导按照职能分工指挥和协调本系统相关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各街道和功能区按本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应急响应程序做好指挥和协调工作。
响应期内，区指挥部适时召开会商会，由副指挥长主持，相关成员单位参加，并将情况报指挥长，通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气象灾害变化，适时增加会商次数。

（3）区指挥部将启动应急响应情况迅速上报市指挥部、区委、区政府，并通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

（4）副指挥长坐镇区指挥部指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加强应急值守，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区指挥部成员及联络员保持联络畅通。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每天17时前向区指挥部报告本部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情况，重要信息及时报告。区应急管理局每天至少1次向指挥长报告天气情况。

（5）区指挥部要做好以下工作：要求有关地区、有关单位做好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督促指导有关地区、有关单位落实防御措施，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必要时制定并组织实施应急救援方案，协调有关地区、有关单位提供应急保障，调度各方应急资源；必要时组织协调有关专家和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做好灾情统计以及舆情引导；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灾情、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4.4.4  四级应急响应

1） 当发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启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区指挥部发布重大气象灾害四级预警；

（2）按照市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或其它需要启动四级响应的情况。

2）四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相关街道、功能区及区指挥部成员单位通报关于启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的命令及有关情况，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主持召开区指挥部会商会，部署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区指挥部各成员和专家参加会议，分析灾情发展趋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实施指挥和协调。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能分工指挥和协调本系统相关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各街道按本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应急响应程序做好指挥和协调工作。
响应期内，区指挥部适时召开会商会，由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主持，相关成员单位参加，并将情况报指挥长、副指挥长，通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气象灾害发展变化，适时增加会商次数。

（3）区指挥部将启动应急响应及相关情况迅速上报市指挥部、区委、区政府，并通报区指挥部成员单位。

（4）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加强应急值守，区指挥部成员及联络员保持联络畅通。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要求向区指挥部报告本部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情况，重要信息及时报告。区应急管理局根据气象灾害发展变化及时向指挥长报告天气情况。

（5）区指挥部要做好以下工作：要求有关地区、有关单位做好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督促指导有关地区、有关单位落实防御措施；协调有关地区、有关单位提供应急保障；做好灾情统计；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灾情、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4.4.5  成员单位响应行动

各成员单位分灾种气象灾害响应行动详见附则。

4.5  现场处置

气象灾害现场应急处置由区指挥部统一组织，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依职责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应急处置工作包括组织营救、伤员救治、疏散撤离和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及时上报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分配救援任务，协调各级各类救援队伍的行动，查明并及时组织力量消除次生、衍生灾害，组织公共设施的抢修和援助物资的接收与分配。
4.6  社会动员

气象灾害事发地的政府部门或应急指挥协调机构可根据气象灾害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和范围，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气象灾害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
气象灾害事件发生地政府部门或相应应急指挥协调机构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

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国际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审计、监察部门对捐赠资金与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7  信息公布

气象灾害信息公布应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灾情公布由有关部门按规定办理。

信息公布形式主要包括：权威发布、提供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信息公布内容主要包括：气象灾害种类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监测和预警，因灾伤亡人员、经济损失、救援情况等。

4.8  应急降级与终止

气象灾害得到有效处置后，经评估，短期内灾害影响不再扩大或已减轻，区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信息降低灾害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并向区指挥部提出应急响应降级或终止的建议。区指挥部终止响应须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区指挥部按照流程发布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等级变更或解除信息。区指挥部各有关成员单位根据实际研判，调整或解除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应急响应结束后，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补充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检修技术装备，重新回到应急准备状态。

5 应急保障

5.1  队伍保障

区政府根据本地气象灾害事件影响程度，动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加强军民共建，充分发挥军队、武警、预备役、民兵和消防救援队伍在处置气象灾害中的骨干作用。加强应急演练，每年至少一次。

5.2  资金保障

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区财政局应当做好本级气象灾害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所需的经费安排，将气象灾害预防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气象灾害事件应急工作需要。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所需资金，按照有关财力保障规定执行。

5.3  物资保障

区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区政府及其防灾减灾部门应按规范储备气象灾害抢险物资，并做好生产流程和生产能力储备。
5.4  交通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完善抢险救灾、灾区群众安全转移所需车辆、船舶的调配方案，确保抢险救灾人员、物资运输畅通。公安部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灾区治安管理、救助和服务受灾地区群众等工作。 
5.5  通信保障

以公用通信网为主体，建立跨部门、跨地区气象灾害应急通信保障系统。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铁塔公司应及时采取措施恢复受损通信线路和设施，确保灾区通信畅通。

5.6 医疗保障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要建立并完善专业化医疗卫生应急队伍，根据救援需要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疫情防控等工作。浔阳区人民医院、各街道、社区卫生机构要加强应急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切实提高医疗应急保障能力。

6 后期处置

6.1  恢复重建

气象灾害结束后，区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做好灾后救助、卫生防疫、保险理赔、灾后重建等工作，保障灾区人民的基本生活。
6.2  调查评估

气象灾害事件应急响应结束后，区政府和区指挥部组织各部门对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及气象灾害的起因、性质、影响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与总结，分析气象灾害应对处置工作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灾情核定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各部门开展。应急响应结束后，区政府和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应将调查评估结果与应急工作情况报送上级政府。特别重大灾害的调查评估结果与应急工作情况应逐级报至省政府。
6.3  责任追究

对在气象灾害救助工作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7 预案管理  

预案实施后，区应急管理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分灾种气象灾害响应涉及部门和单位，应结合工作职责，制定或完善本部门、单位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或更新完善本部门、单位综合应急预案中的气象灾害防御内容。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8 附则

8.1  气象灾害预警标准

参照市气象灾害预警标准，并根据我区实际情况进行研判。下面附市气象灾害预警标准。
8.1.1 暴雨

一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25%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250毫米；或连续3天有25%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100毫米，连续5天有40%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50毫米；或过去24小时全市已出现上述天气并造成严重影响，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水仍将持续。

二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65%以上气象站日雨量超过50毫米，40%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100毫米，10%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250毫米；或连续2天有25%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100毫米，连续3天有40%气象站点超50毫米，将造成较重影响;或过去24小时已出现上述天气并造成较重影响，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降水仍将持续。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50%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50毫米，或有15%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100毫米，将造成较大影响；或过去24小时全区已出现上述天气并造成较大影响，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有暴雨天气。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40%及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50毫米，或5%及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100毫米，将造成一定影响。
8.1.2 暴雪

一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积雪深度达10厘米以上，将造成严重影响;或过去24小时全市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积雪深度10厘米以上，且预计未来24小时暴雪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二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6个及以上县（市、区）积雪深度达10厘米以上，将造成较重影响;或过去24小时全市有4个及以上县（市、区）积雪深度10厘米以上，且预计未来24小时暴雪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6个及以上县（市、区）积雪深度达5厘米以上，将造成较大影响;或过去24小时全市有4个及以上县（市、区）积雪深度5厘米以上，且预计未来24小时暴雪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6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出现积雪深度2厘米以上降雪，将造成一定影响；或过去24小时全市有4个及以上县（市、区）积雪深度5厘米以上，且预计未来24小时暴雪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8.1.3 台风

一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市，有4个以上县（市、区）阵风11级（28.5米/秒）以上，有25%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250毫米，将造成严重影响；或受台风影响，过去24小时已出现，且预计未来台风还将对我市产生严重影响。

二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市，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阵风10级（24.5米/秒）以上；或有65%及以上气象站日雨量超过50毫米，40%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100毫米，10%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250毫米；或受台风影响，过去24小时已出现，且预计未来台风还将对我市产生较重影响。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市，有4个以上县（市、区）阵风10级（24.5米/秒）以上；或有50%及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50毫米，有15%及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100毫米；或受台风影响，过去24小时已出现，且预计未来还将持续。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市，有8个以上县（市、区）平阵风8级（17.2米/秒）以上；或有40%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50毫米，5%以上气象站点日雨量超过100毫米。
8.1.4 寒潮

二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6个及以上县（市、区）日平均气温下降14℃以上，并伴有平均风力6级（10.8米/秒）以上大风，且过程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日平均气温下降12℃以上，并伴有平均风力6级（10.8米/秒）以上大风，且过程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将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日平均气温下降10℃以上，并伴有平均风力6级（10.8米/秒）以上大风，且过程最低气温降至4℃以下。

8.1.5 大风

一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有4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受到阵风11级（28.5米/秒）以上大风影响。

二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受到阵风10级（24.5米/秒）以上大风影响。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有4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受到阵风10级（24.5米/秒）以上大风影响。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受到阵风8级（17.2米/秒）以上大风影响。

8.1.6 冰冻

一级预警：预计未来连续10天全市将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将造成严重影响;或过去7天全市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且预计未来3天上述地区冰冻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二级预警：预计未来连续7天全市将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将造成较重影响;或过去3天全市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且预计未来3天上述地区冰冻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连续3天全市将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将造成较大影响;或过去3天全市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冰冻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天全市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将造成一定影响；或过去24小时全市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冰冻天气（道路结冰、电线积冰等），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冰冻天气将进一步发展。

8.1.7 高温

二级预警：过去连续7天已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37℃出上高温天气，且有7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39℃以上高温天气，预计未来高温天气持续。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连续5天将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37℃以上高温天气，且有5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出现39℃以上高温天气。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连续3天将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37℃以上高温天气，且有2个及以上县（市、区）出现39℃以上高温天气。
8.1.8 大雾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连续5天全市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其中有一半及以上县（市、区、山）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雾；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连续3天全市有7个及以上县（市、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或者已经出现并可能持续。

8.1.9 干旱

一级预警:全市有12个及以上县（市、区）达到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且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达到特重气象干旱，并持续7天以上。

二级预警:全市有10个及以上县（市、区）达到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且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达到特重气象干旱，并持续7天以上。

三级预警:全市有8个及以上县（市、区）达到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或有5个及以上县（市、区）达到重度及以上气象干旱，或有4个及以上县（市、区）达到特重气象干旱，并持续7天以上，且预计气象干旱将进一步发展。

8.1.10  其他

一级预警：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和影响，超出我市处置能力，需要由省政府组织处置的，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二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县（市、区）的。

二级预警：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三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县（市、区）的。

三级预警：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以及上述灾害已经启动四级响应但仍可能持续发展或影响其他县（市、区）的。

四级预警：各种灾害性天气已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

由于各种灾害在我区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造成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各地、各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以上标准，在充分评估基础上，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

8.1.11 多灾种预警

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分别达到不同预警级别时，按照各自预警级别分别预警。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气象灾害，且均没有达到预警标准，但可能或已经造成一定影响时，视情进行预警。
气象灾害预警应急响应种类和级别
	
	台风
	暴雨
	暴雪
	干旱
	冰冻
	大风
	寒潮
	高温
	大雾

	Ⅰ级
	√
	√
	√
	√
	√
	√
	
	
	

	Ⅱ级
	√
	√
	√
	√
	√
	√
	√
	√
	

	Ⅲ级
	√
	√
	√
	√
	√
	√
	√
	√
	√

	Ⅳ级
	√
	√
	√
	
	√
	√
	√
	√
	√


8.2  分灾种应急响应行动

暴雨应急响应行动
	部门
	响应措施

	政府
	组织辖区内暴雨防御及灾害救援工作

	应急管理
	加强与市气象部门协调，滚动监测预报，及时发布暴雨预警信号、气象风险预警及相关防御指引。做好城市内涝气象风险预警；

	
	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组织开展洪水调度、堤防水库工程巡护查险、防汛抢险及灾害救助工作；会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转移危险地带以及居住在危房内的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险。

	民政
	负责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并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教育
	根据防御指引、提示，组织幼儿园、中小学校等做好停课准备，尽量避免在暴雨时段上学、放学。

	农水
	做好水文、水情监测；做好所辖工程调度和安全运行，组织指导抗洪抢险及水毁防洪排涝工程的修复；负责监督检查城市防洪安全和城区排涝。

	卫健
	加强疫情监测和预警，开展医疗救治和救灾防病工作。

	电力
	加强电力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排查清除危险故障。

	公安、

交通
	对积水地区实行交通引导或管制。

	自然资源
	组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灾（险）情实时核查、监测与趋势预测，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指导。组织重大地质灾害勘察、监测和防治，指导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文广新旅
	加强对景点旅游活动的防范和预警，必要时停止旅游活动，关闭景点和设施。

	住建、施工单位
	必要时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预案。


台风、大风应急响应行动
	部门
	响应措施

	政府
	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辖区内台风、大风防御及灾害救援工作。

	应急管理
	加强与市气象部门协调，滚动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台风、大风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做好城市内涝气象风险预警；

	
	与有关地方政府共同做好危险地带和防台能力不足的危房内居民的转移，安排其到安全避台场所。

	民政
	负责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并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住建
	采取措施，做好直管危旧房屋的安全监控和维修加固工作，必要时安排住户暂到安全场所避风。

	城市管理
	采取措施，巡查、加固所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必要时可强行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露天广告牌等设施；通知高空等户外作业单位做好防风准备，必要时停止作业，安排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风，督促有关单位对在建施工工地的临时建筑物采取加固等防护措施。

	卫健
	加强卫生应急准备工作，组织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病工作。

	交通、航运
	督促指导港口、码头、车站加固有关设施，督促所有船舶到安全场所避风，督促船主采取措施防止船只走锚造成碰撞、搁浅；督促运营单位暂停运营、妥善安置滞留旅客；通知水上、水下等户外作业单位做好防风准备，必要时停止作业，安排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风。

	教育
	根据防御指引、提示，组织幼儿园、中小学校等做好停课准备，避免在突发大风时段上学、放学。

	电力
	加强电力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文广新旅
	对景点的旅游活动提出预警，必要时关闭景点，或停运观光缆车，以确保安全。

	相关单位
	加强对所属责任区的检查，尽量避免或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居民委员会、小区、物业等部门及时通知居民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


寒潮、暴雪、冰冻应急响应行动
	部门
	响应措施

	政府
	组织辖区内雪灾、冰冻、霜冻防御，开展积雪清理及灾害救援工作。

	应急管理
	加强与市气象部门协调，加强滚动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寒潮、暴雪、霜冻、道路结冰等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

	
	组织指导寒潮、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做好引发的山体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指导危化、工贸等企业做好防灾工作。

	公安
	加强交通秩序维护，注意指挥、疏导行驶车辆；提醒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减速；必要时，关闭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结冰路段。

	电力
	注意电力调配及相关措施落实，加强电力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力故障；做好电力设施设备覆冰应急处置工作。

	交通、航运
	提醒运输企业做好车辆防冻措施；组织做好公路清扫和积雪融化工作；指导提醒水上作业船舶和人员做好防御工作，加强水上船舶航行安全监管。

	城管、农水
	组织做好供水系统等的防冻工作；做好古树名木和城区树木、花卉等防寒措施。

	卫健委
	加强寒潮、低温、冰冻相关疾病防御知识宣传教育，加强各项卫生应急准备，组织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防病工作。

	住建
	加强直管危旧房屋的安全监控和维修加固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动员或组织撤离可能因雪压倒塌的房屋内的人员。

	民政
	负责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并为受灾群众和公路、铁路等滞留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高温应急响应行动
	部门
	响应措施

	政府
	组织辖区内高温防御及灾害救援工作。

	应急管理
	加强与市气象部门协调，加强滚动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高温、干旱等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组织做好抗旱救灾等防范应对、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电力
	做好电力调配，保证居民和重要用户用电；根据高温期间电力安全生产和电力供需情况，制订拉闸限电方案，必要时执行拉闸限电措施；加强电力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力故障。

	城管、农水
	做好用水安排，协调上、下游水源，保证群众生活生产用水。指导预防高温、干旱对农、果、畜牧、水产养殖业等影响；

	住建、户外施工单位
	做好户外和高温作业人员的防暑降温，必要时调整作息时间或采取停止作业措施。

	公安
	做好交通安全管理，提醒车辆减速，防止因高温产生爆胎等事故。

	卫健
	做好高温引发的中暑及相关疾病的卫生应急处置和防御宣传教育；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大雾应急响应行动
	部门
	响应措施

	政府
	组织辖区内雾的防御及灾害救援工作。

	应急管理
	加强与市气象部门协调，加强滚动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大雾和霾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

	生态环境
	负责本市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

	公安、

交通运输、航运
	加强对道路交通秩序的指挥和疏导，必要时视情关闭大雾影响严重的路段。组织开展水上交通滞留和事故的加密监测，加强水上船舶安全监管；及时发布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

	电力
	加强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消除和减轻因设备污闪造成的影响。

	卫健
	做好相关疾病防治教育宣传和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工作。


8.3  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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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名词解释

台风：指生成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系统，其带来的大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常引发洪涝、风暴潮、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暴雨：一般指24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50毫米或以上，会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按降水强度分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三级：暴雨为24小时降水量50－99.9毫米之间；大暴雨为100－249.9毫米之间；特大暴雨为250毫米及以上。

暴雪：一般指24小时内累积降水量达10毫米或以上的固态降水，会对农林业、交通、电力、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按降雪强度分为暴雪、大暴雪和特大暴雪三级：暴雪为24小时降雪量10－19.9毫米之间；大暴雪为20－29.9毫米之间；特大暴雪为30毫米及以上。

寒潮：指强冷空气的突发性侵袭活动，其带来的大风、降温等天气现象，会对农业、林业、交通、人体健康、能源供应等造成危害。

大风：指平均风力大于6级、阵风风力大于7级的风，会对农业、交通、水上作业、建筑设施、施工作业等造成危害。最大风速是指在某个时段内出现的最大10分钟平均风速值。极大风速（阵风）是指某个时段内出现的最大瞬时风速值。瞬时风速是指3秒钟的平均风速。

高温：指日最高气温在35℃及以上的天气现象，会对农业、林业、电力、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

干旱：指长期无雨或少雨导致土壤和空气干燥的天气现象，会对农业、林业、水利以及人畜饮水等造成危害。按照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可以将气象干旱分为五级。

雷电：指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伴有闪电和雷鸣的放电现象，会对人身安全、建筑、电力和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冰雹：指由冰晶组成的固态降水，会对农业、林业、人身安全、室外设施等造成危害。

霜冻：指地面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导致植物损伤的灾害。

冰冻：指雨、雪在物体上冻结成冰的天气现象，会对农业、林业、交通和电力、通信设施等造成危害。

大雾：指空气中悬浮的微小水滴或冰晶使水平能见度降低至1000米以下的天气现象，会对交通、电力、人体健康等造成危害。按照能见度分为大雾、浓雾、强浓雾和特强浓雾四级，其中大雾为能见度大于等于500米且小于1000米；浓雾为能见度大于等于200米且小于500米；强浓雾为能见度大于等于50米且小于200米；特强浓雾为能见度小于50米。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MBiwAbGANXV0kOkcublPfLSHtLBfwLh3vKiD0LybzKUX3KiHtLB3zLSfnLyKNtxjfKRAAJSvuPWAvSlEsYS3MBiwDa1MIQC46NSL1NCQDMjDsQSTvLBzzLiECKTD2LyfsQCH0PSUENC=3QCf1eSvuQF8iRTP9CPn7QF8iSlEsYS59wa1sxsCjrcGzw+iF9L+y0MZ5osNluKGToKB3n5iP2qiDtNVipRfyJRfxJSvuQF8iSlEsYS3MBiwSZVctXWQ0blUNXV0kOq6EuZ2JzNRwzeSG9MNluKF42LCsusX7K0MoY14gcGUxYT4gaVT9CPn7T1kmalEzcWIkUWMkbj4gaVT94KGQ8Le3z5Z7rambvN190ivuT1kmalEzcWIkUWMkbj4gaVT9CPn7T1kmalEzcWIkUV4ocD4gaVT9urV8qbqPxLuC7cW9tJ37K0MoY14gcGUxYUUtZWQNXV0kOfzJOEMoY14gcGUxYTskdUMNOiT0PjXyLTDyNDMELjQBMSX7K0MoY14gcGUxYTskdUMNOfzJOEMoY14gcGUxYUQoaVT9Li=xLxzvNRzwLR=fLST5LSD5LSHfHBiJrayj0KS=sMeTz8pwuqWXJSvuT1kmalEzcWIkUFksYS3MBiwCa10vcWQkbjkPOiD4Lh3wMiftLR3wLCH7KzMuaWA0cFUxRU=9CPn7P18sbGUzYWIMPTMAYFQxOiECKSX4KScAKSIEKTT2KSH2OB8Ca10vcWQkbj0APzEjYGH9CPn7UWMkRlE1XT0DMS3vOB8Ub1UJXWYgSTP0OfzJOEMkXVwAcEcnZVMnTFEmYS5guqWZLcJyna77K0MkXVwAcEcnZVMnTFEmYS37TFkiQWgzOh4mZVX7K0AoXzU3cC3MBiwPZVMWZVQzZC3zKiX3LC=vLCvuTFkiU1kjcFf9CPn7TFkiRFUoY1gzOiPtMifvLC=vOB8PZVMHYVkmZGP9CPn7T1kmalUjP18tcFU3cC37K0MoY14kYDMuamQkdGP9CPn7T1kmalEzcWIkUlErcVT9YSAkNSYkYFQkNFQiMlL2LVP4NSQjLyggLy=uPTQPKz05TB8ZZk=3PTzuNDEZcigAaVX3PWoPNDDuKygxPU=3bjzuNGIZcigxaVX3bmoPNGHuKykVPU=4UjzuNUYZcikVaVX4UmoPNUXuKxsAPU=qPTzuJzEZchsAaVXqPWoPJzDuKxswPU=qbTzuJ2EZchswaVXqbWoPJ2DuKx8VPU=uUjzuK0YZch8VaVXuUmoPK0XuKx7uPU=vdVQ5Xlgza0gkLmQZMCgoZmAKTWYxYGExXkgxbVgNQWb2VVEqaEgFVmjzXlMSTFD3TSEvYFwXbVzxQzQmSlcmYUUmZUg3aFgVMkQ2LTQDRTPyT1QRSEQ3YjINMWgmS1MFVDLzVVbwYUAgYUbwRlQkQjcwbyEuLEQDYh8NVkcTbkX3QlkKSDYSRFvwRTzxQEMUTkAUbUo3bGgAdlYGdS=0YkIWUzM5aTYCLFY3PmgUdEL0QyIEdFoLY1QzRTv3Tl3uTFLzbDosT14Oc0IpakQTcjUEaDIMR0oUNDcAc1QFRVkZRDU3XzUQYDoJLiYhLTknLikQUSckQibyUD8iPUUraz4qSTsZQSYjYz45MDU3diIHQiMAXzo0QFM3X1sKYDwGbyMLchsRQ0XxTzUoPVgFb181T0YYS0MASS=uVmTydCgZdTIXR0kWdDcSUjcpZmfqZVwMMjMyU2kRb0oFXV0DR1EXJ2nyT0IsbDQBdC=vYlcsc0HuYEgHYGATK0UhLmEWYTEpPUErZDYyUDs3R1o3VDgpNVD0TkQkP2kZJ10BcWYsdiIYLVsSYmALJ1QTNTIYax8BUFogMUIOZ1oUPSQWM0kyaiLvZGTwQGUENEo2aTbxQFb0M0YYckk1aCXwVGQsbTIiMkcLVSAgSiQLbkoYcFUQbDkrUEn0QV0VSFwSbEkzVFH2Z2kLQUc3ay=wTFQgZxsiLEcxMGDxYWYGMj8FTF83MjTvSUcuUUcsclsSMkoNakP1QhsxRlU4RUoEVkf1NCYtQ10VVSgjVSILLVU1TFMMRFP2NVEKYUIZcEb2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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